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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關於需用土地人未完成協議價購程序，即報送資料辦理徵

收補償市價查估、評議作業之妥適性1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101年12月5日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檢討第

2次會議結論一辦理，並復金門縣政府101年11月2日府地

權字第1010086818號函、新竹縣政府101年12月6日府地價

字第1010181355號函及澎湖縣政府102年2月4日府財行字第

1020700492號函。

二、查土地徵收條例（以下簡稱土徵條例）第30條規定：「被

徵收之土地，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。…。前

項市價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

會評定之。…」故依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

（以下簡稱地評會組織規程）第3條規定地評會任務之ㄧ

為評議「土地徵收補償市價」；而依土徵條例第11條規定

：「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，除…外，

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；所有權人拒

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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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。…」是以協議價購為申請徵

收之先行程序，其協議價格乃屬私法契約範疇，先予敘明

。

三、另需用土地人報送預定徵收資料期程規範於土徵條例施行

細則第31條之1：「依本條例第30條規定辦理徵收補償市

價查估作業，需用土地人應將預定徵收土地範圍資料函文

通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。需用土地人為前項之通

知，應於每年9月1日前送達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，

作為次年土地徵收補償查估之依據。但屬當年具急迫性或

重大公共建設推動之需者，得於當年3月1日前送達。…」

及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（以下簡稱查估辦法）第27

條：「需用土地人依第20條第4項所為之通知，應於每年9

月1日前送達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，作為次年土地徵

收補償查估之依據。但屬當年具急迫性或重大公共建設推

動之需者，得於當年3月1日前送達。…」；有關地價單位

查估作業、提交地評會評議之期程及評議結果用途則規範

於查估辦法第28條：「依第21條計算之宗地市價應於每年

底前完成評議作業，次年1月前提供需用土地人，作為次

年報送徵收計畫計算徵收補償價額之基準。屬前條第1項但

書規定者，應於當年6月底前完成評議作業，7月前提供需

用土地人，作為當年7月至12月報送徵收計畫計算徵收補

償價額之基準。」基於需用土地人用地取得、地價單位查

估徵收市價實務作業需要及法制面之適法性，需用土地人

依土徵條例施行細則第31條之1及查估辦法第27條期限報送

預定徵收案件資料，由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依查估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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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時程辦理查估，經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於協議

價購程序完成前，對預定徵收土地市價進行評議，於法尚

無違誤。

四、另土徵條例修正後，需用土地人應以市價與土地所有權人

協議，因市價會隨市場交易狀況變動、交易雙方對交易標

的價值認知、價格基準日等而有合理區間，協議價購與徵

收補償雖同採市價標準，但因時間點不同，亦不一定有相

同水準，逕以地評會評定之市價為協議價購標準，恐有違

協議價購之精神。

五、爰需用土地人進行協議價購前，請依本部101年3月15日台

內地字第10101307672號函（諒達）函釋「參考政府相關

公開資訊或不動產仲介業之相關資訊，或委由不動產估價

師查估」取得各項市價資訊，經綜合評估後，確實與土地

所有權人進行協議，以落實土徵條例第11條協議價購之立

法精神，避免產生協議程序流於形式致徵收處分違法之疑

慮。

六、另需用土地人協議價購參考資訊之取得，如洽請各直轄市

、縣（市）政府提供市價資訊，仍依本部上開函辦理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中央研究

院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國防部、教育部、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、本部營建署

副本：本部法規委員會、訴願審議委員會、地政司【4科、12科、2科】 2013-04-15
10:08:41


